
施措新府政央中 

劃計及庭家育節行推

J

Provincial Library

・

,

保
费
用
宣
俺
加
價 

.(
雲
以
、由
於
放
火
及
惡
意
破
縦
事
件 

，也
扣
省
部
色
學
校 B
黑
敏
傍
除
曹
膨
麟
過 

去
增
加
。，

•
一 份
育
脚
輿
校
保
肇
吿
攸
幷
誉
吿
部 

笛
學
校28,

指
出
他
們
可
能
小
會
廊j
n

 

險
險
，除"
他
与
龍
良
學
校
安
全
糸
統
。
一 

;
.争
參
連
披
區
，德一8
家
三
董.險
亂
一 

後
，於
敏
矇
三
細
合
約
専 
*- 
所
需
費
用
超
過
一 

七
萬
五
千
元
，
二
"
：
，
：--

■ 
此
等
校 

88 2
撕
破BS

保
險
費*
』
萬 

五
千
元
滅
西
份
乙
二
扌
不
祖
舊
育
鮪
中
，一 

所
睿
陳 
8$;<
W
S
W
R
i

。倉
低
原
屬
各
校 

區
內/
目
前
黑
遭
侵
露.
一 增
加
保.險
費
打

擊
中
，
;

三

一<
 黄
省
良
殺
率
最It

「 

」蓄
事
市
爲
集
中
地 

一<( 
s- 
趴 )
窶
埠
阻
Jk4g
險
及
自
殺
連
件 

中
心
秘
書 

81 士
交
掏
出
，卑
詩
有
自
殺
人
晚 

，爲
全
加
拿K

之
冠
。

穂
十
文
在
扶
輪
會
中
虐
會
上
說
，
A?近 

來
本
省
每
年
禽
高
自
殺
數
字
比
率♦
統
計
在 

十
星
人
中•
有
十
五
人
向
殺
。

，積
十
文
又
稱
，雲
埠A

肉
殺
人
士
集
中 

地
，最
近
紀
錄
顯
示
，
在
每
十
萬
人
中
，有 

十
九
動
二 
自
殺
，比
全
國
九
點
二
平
均
數 

字
敏
高
兩
倍
。如
包
括
二
輝
及
本
汝
比
區
， 

三
地
總
和
不
每
十
萬
人
中
，則
有
十
九
离
五 

A
自.殺
。 %
謂
由
於
自
殺
人
士
集
中
於
城
市 

， 
ly此
核
中
心
亦
設
於
城
市
內
。

(
奥
太
瓦
加
掌
大
社
電
，)
中
央
統
計
届 

，在
公®
本
季
爲
作
收
成
情
况
畤
，指
出
就 

原
恁
內
肝
作
物
收
成
，
皆
由
於
天
氣1
良
而 

全
部
停
止
。

統
計
局
公
佈
指
出
，
田M
下
雨
，氣
温 

下
降
，此
外"
省
爲 
亞
省
部
份
地
匾#
下
雪 

，迫
使
良
夫
停
止
收
割
工
作" 

- 
在
涉
省
與
緬
省
內
，晨
作
物
統
計
收
割 

一半

”己
。此
外
兩
省
部
份
曲
區
，因
天
氣 

.不
良
力
收
法
進
行
播
停
工
作
》 

亞
省
仆
良
天
氣
未
出
現
刖
，收
割
情
况 

比
命
兩
香
好
，在
南
部
地
曜
部
份
良
夫
已
完 

成
收
割
工
作-

阿
命
訪
美
京
一 
日
期
間
，曾o

釜 &
統
匿
臣

¥
當
福
原
要
求
以
國
略-
y
R
抵
制
與
埃

及
其
他
高
紙
官
員
會
談
討
論
，廣
泛
討
論
有 
及■

的
行
動
。但
梅
阿
指
蘇
聯
«l 埃
及r  

關
中
東
當
前
豚
勢
的
依
展
，包
括
約
旦
的
内 
忠
實
履
行
合
約
，反"
利
繆
火
解
加
强 

戰
及
騎
刼
航
機
會
持
人
質
等
問
題
。同
時
，
火
箭
的
設
備 

，•
，

•

證.

進 
一 中
的
士
持/

白
宫
新
聞
處
主
任
兪
房
拉
並
拒
絶
卅
評

濟
援
助會

後
，梅
阿
曾
什
招 

話
，

81 以
色
列
現
己 
可 

談
，除
非
埃
及
秋
蘇
聯
能

育
關
外
傳
一
項
美
援
LI國
的
甘
計
副
，說
及 

記
者
會 

<0 表
談 
匿
臣
出
考
盧Ig

欺
四
億
至.
五
億
一
礼
捧
助
以
威

與
埃
及
造
行
一

真
一

，
(H兪
氏
僅
承
誤
此
乃
兩
國
經 

供
應
等
關
係
。

用
售
給
噴
射
戦
機
供
應
以
色
列

法
裝
置
存
蘇 
濟
上
及
其

彝
士
連
河
沿
岸
的 

前
的
原
來
位
置
。

,

火

美
一

，因
耳
在
延
后
中
更
衝
突
中
，財
政
纯
牛
困

梅
阿 ̂
謂
：
她
您
覺
关
繪
統
是
有
誠 

盡
力
從
各
方
面
協
助
以
國,
而
N
r
解以一

難
，弟

羅
治
斯
曾
針
對
刼
機
枷
困
在

約
旦
四
乘
客
間
題
，主
張
全
部
同
t-v簿
放
。

""
二
一一

二2
二
二
二
*-
•-?•喚

口
名
男
童
乘
艇
失
踪
：
『 

海
空
搜
聚
踪
迹
杳
然 

<：

貝
拉
貝
拉
訊)
當2?

所
進
行
海
空
搜 

索
四
名*
踪
印 ®
安
人
兒
奩it

動 
•> 巳
吿
全. 

部
仔
止
，此
四
名
男
竄
，於
乘
奥
一
小
挺
出
一 

外
遊
玩
時
失
踪
。 

" 

此
四>0

失
踪
者,
皆
爲
HI 第
安A
區
內 

居
民
，3
區"
海
洋
瀑
布
微
园
南
方
二
十
里 

，四
人
於r  

ia四
图
失
踪
，所
乘
坐
小
艇
只

十
二
尺
長0

.:?
叫
■

四
勇
童
年
酷
裏
歲
至
十
四
歲
，
II 後 

一
女
被
人
密
国
時
，■
価
們
的
家
約
步
工I

0

.
*

**1;."
弋 &

ar

警
A
員
一
搜
寮
時
， 3
 法
找
到A
 小 

蜒
踪
跡
，因
此 a
救A 
員
力
傷
，己
假
定
四 

人
匕
被
溺
驚
。

犯
大
麻
藥
毒
案
罪
者 

法
庭
多
判
罰
欵
結
案 

( 
坎
間
頓
加
拿
大 «
電)
司
法
部
長
陶 

納
指E

，法
庭
用
判
處
觸
犯
大
麻
葯
罪
名
者 

，皆
使
用
判
處
削
蹴
方
长
，而
小
扌
張 » 被 

吿
判
處
人5§。

他
於
接
啜
t6間
時
，指
I
政
府
並
不
願 

崎
年
青
一
代A
土
拘
価
入
獄
。

他
又 
8BIr
8h 司
法
部
所
實
行
方
法
，約 

佰
份
之
一
百
觸
犯
大
麻
葯
罪
名
者
，
皆
宋
被 

判
處
人
獄
。

审-

4  # 
二

又
在
新
犯
罪
法
際
例F
e
像
此■

動
. 

者
，®
寂
補
鲁
盜
演
亂
慰E
 

就
置
*
|
1
  

»

8

1

彼
置
 

者
13旗
五
百
元
或
人
骚
六
月
、 

,?■-

倣
級
撮
沐
義
 

-
n
l
f
,
 

《
才  

!n.都
加
拿
大
社5
a

承
公
立
遼 

校
校
長
痴
，
小
與
其
他
需
名
教
師
，
用
濶
板 

木.條
，i
A
校
內
情58

不
正
常
學
竄
。可
，一 

他
並
指
出
，.他
并
用
肥
皂
月
水
洗
漱
此 

種
學■
的
口
。
」
，

*.-特
为
公S

事
校
前
校
長
费
木
素
譚
一 

>
S
A
^
S
»
§
l
s
?
 

四
寸
木
板
，被
委
目
前
豪
樹
街
等
校
校
，(

»
。:

敘
育
|0;局
長
鍾
土
在
行
政
委
員
會
上
指 

種
木
板
作 S
教
學
用
具
之
一
，但
教
育
局
方 

面
則
不
贊
成
使
用
此
果
根
處
罰|

■

申
央
與
省
修
改
憲
法. 

明
年
定 

$,<
 埠
舉
行

(
奥
太
瓦
饥)
中
央
政
府
，採
取
兩
項 

措
例
，推
行
節
育
及
家
庭
計
劇
工
作c 

86會 
10 利
自  

®

学
部
長
审 88反

稱•
奧 

-
太
瓦4

面
，會
撥
出
厭
項
，給
予
省
府4
私 

A

项
儔
，作 S
 宣
傳
有
關
家 

66 計
制
之
用
。 

•
中
央
政
府
衛
生
部
，幷
會
進
行
一 
項
硏 

究
发
訓
練
計
劇,
並
隻
此
他
計
削
的
資
料
。 

- 

同
時•
外
史
部
長
沙
皮
，外
指
出
如
章 

大
國
際
開
發
署
，亦
會
協
助
低
度
開
動
國
家 

， ̂
 行   

^
 育
計 «
。他

指
出
，在
此 
一 抖
劇 

，加
拿
大
可
能
捐
賈
項
， 

協
助*
球
解
决
人
口
過
多
問 

題
、加
拿.大
国
際
開
澄
署
， 

巴«
 得
命
令
，訂
出
計

»■， 

嬲

-to推
行
此
種
工
作
。 

二：
涉
史
又
例
，此 &
捐
鍛 

，會
給
予
各
政
府
及
私
人
組 

厳
，以
便
能
協
助
推
行
此- 

肝
劃
发
硏
究
丄
作
。

外
交
部
及
衛
生
部
宜
佈 

♦
顯
示
加
拿
大
首
次
白
節
育 

間
題
楼•
取H
動
。 

衛
生
部
長
蒙38,

摺
政
府
爲
採
用
此
】 

計
劇
，决
支
持
所
有
實
行
家
电
計
副
及
排
行 

此
種
計
副
私A
或   

® 
體
0 

因
此
他
希
望
有
關
家8
 計
割
部
門
，箱 

望
他
們
所
發
出
消
息
，SI

適
合
各
欲
實
行
此 

一
計
劃
入
士
妙
需
要
。

—B
y
j

—

"
黑
人
商
店

羅
國
水
災
損
失
嚴
重 

(
維
电
納
美
聊
社
電)
4
鈿 

/10亜 
一位 

一
自
負
指
出
，"
五
月
及
六
月
静
，(
羅
馬
尼 

避
內
所
發
生
的
洪
水
災
害
，戮
成
損
失
字 

，比
第
一•
次
世
界
大
戰
所
甞
損
失
更
祐
。 

奥
大
利
報
章
詬
者
，招
布
察
利
斩
訪
閲 

皎
宫
員
後
，發
出
報
導
時
稱
，估
肝
洪
篇 

遺
通
財
物
損
穴
，共
達
七
億
七
千
萬
九
， 8
 

生
人
數
it，達
一
一
佰
伍
十
人1

警
員
霧
殺
】傷
三

C

紐
何
漁
一
嘗f

鯉
，瞽
万
冉
出
，
旬一 

數
片
黑
人
褊
端
證
，於
欲
用
火
弾
面
數
間 
一 

黑
人
擁
有 4
 證
時
，被
防
暴
警
員
開
槍

制
止
，氏
中L

微
生
，另
三A
受
傷
。 

雷
同Y
  

.I1警
們
需
未
杳
出
喪
生
年
靑 

皆
者
則
在
醫
院
内
留
醫
“

黑
人
身
份
‘口 

警
方 1
 

，方
刻
派
農

蜜
宅
堪
整
槍
擊

48:
後

護
航
員
有
權
劫
殺
機
賊 

(
阿
聖
-
美
翼
罐
美
國
副
紺
鞄 

指
出
，在
美
國
民
航
機
司
安
全
人
員
，
已
反 

得
61r9
 &

他■

爲
在
必
要
房
下
，可 

開
槍
射
殺   

^
包
飛
機
辔
。

，

他
在
共A
黨
，餐
會
七
税
，
目
前

46 各 

民
航
機
内
，皆
有
安
全
人 a
保
鰻
飛
機
飛
仔 

，此
批
长
争
，
員
，巳
有
的
令
執
行
財S
债 

賊
。

编
裝
警
員
在
該
鶴
内
巡
避 

被
偽
人
海■

兩
名
黑
人
，由
股
遊
债 

端
份
子
亡
人
内
嚐
們
替
警
方
當
線
眼
，才 

警
方
人5
肇
痛
黑
豹
黨
總
部
時
，曾 

拘
捕
十
六
入
蕊

一漂流兩月 

年
幸
獲
救
回 

w-電
一
潮
男
子
及
壹
女

(
檀
善

'<

加
國
失
業
四
十
五
萬
人 

一奧
太瓦

：？

拿
大 #
電
，)
官
力
婆
告
指 

出
，
左
八
目
時
失
業
人
數
，比
軼
七
月
身
人 

數
減
少
匕
萬
人
，全
部
失
業
人

151 字
共
爲
四 

十
四
萬
人
仟
人
，比
一
年
前
高
但
百
份
之
四 

十
。中 

統
計
局
與
人
力
部
指
出
，A
同一 

0

=
4
,

增
加
现
業
人
士
共
爲
一
一
萬
九
千
人 

，通
常
在
暑0
時
，就
業
人
數
曾
比
其
他
季 

節
高

今
年
暑
期
内
，勞
工
數
字
贝
佰
八
十 

萬
A
降
至
八
百
七
十
二
萬
人0
；

子
，在
一8^

離
尺
長
小 

86 漂
流
兩
月
後 

聲
点
播
北
部
四
佰
二
十
一
一
里
， 

一 整
風
曇
起
。

被

人
已
收
有
粮
食 

臭
風
，干
法
貿
時
，離
计
期
尙
差
三
天 

四
天
而
口
議
三
人
目
前
己
在
康
復
中
， 

三
人
所
痺
憤
，网
六
月4-

七H
辘
開

至
溪
地,
解迷』T

日
時,
中
於
過
期
尙
来 

一
嚼
海
岸
防
謬
將
三
人
認

♦抵
逹
檀
香 
1-11

爲
失
踪
之
列

弊

；

一

軍
艦
於0

彝
断
小
艇
時
，酸
離
離
開
fftl

們
航
線"宜

•
加
風
與
中
：̂
^
宣
佈
墨
贿
剰

i

0

良

▲

一
(
聯S2S

大
疑⑥
)

法
國
外
交 

811長
中
喬
曼
前
聯
双
大
會
發
表
主
張
中
共
作
加
聯 

國
爲
會
員
世
驪■
輝
辨
躍
B'者
招
待
目
席
上
談
及
加
國 與
中
共
建
备
題(
St''測
ou拿
大 

6

莉
曇
叫
籃
笈
黑
，
广1
;•

。

罐
断
頰
，北
京
與
奧
太
瓦
之
間
的
診
判
，其
爲
順
利
，，而.且
在
有
鼓. 

勵
性
『途
逐̂
^
一
饗
特 
8IJ指
出
，他
的
消
髭
不
是
在
加
尊
大
官
方
得
來
，他
昨
日
得 

聞
上
次"
喘
出! 
«

爾
摩
的
會
議
，
已
有
着
很
大
的
鼓
勵
。，

法
紫
感
   

W

绰
日
使
近
日
存
聯
金 

國
紛
紛
攀
鼓
盡*

靑
年 武
裝
騎
刼
客
機 

强
迫
由
美
東
越
古
巴

瀏
與
中
我
舲
交AS

成
協

躍
的
消
息,
复

饗
僧
接
近
獲
知
斯

—
 

 

 
*
 鑫
瘠
段
，而
法
國 

上
次
加
議i

方
代
表
於
八
月
一

史
氏
亦
承 

爾
摩
的
談
利
終 

官
方
人
十
則
毋

(
邁
亜
米
美
物
社
僧
》據
美
國
民
航
管 

理
繕
報
吿
：
一 位
青
年
乘
客
善
持
目*
 

榴
彈
，電
波
及
手
槍
等
爲
就
雅
，
罂

昂
.. 

根
尼
航
空
公
司
波
迷
匕
手
用
客
，磯
2
卷
. 

i

奉
衣
會
降
落
費
騒
機
塲
時
，沱
行
命
令
儿+
乘
客
下. 

擊
短
機
缨
後
起
航
象
古
巴
，艦
車
方
時
間
上 

®

廿
四
時
卅
二
分
，到
達
夏
蟬
拿
機
埸
。
. 

^

^

11
11.
•
•

骸
農
由
舅
堡
以
±
¥

中
途
在 

T
費
城
小
停
，於
束
方
，間
上
午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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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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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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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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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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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J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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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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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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